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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判決 

113 年憲判字第 4 號 

聲 請 人 黃湘瑄            

上列聲請人認所受確定終局判決及其所適用之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牴觸憲法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，本庭判決如下： 

主 文 

一、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主文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效力，

及於本件聲請關於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規定部分。 

二、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112 年度簡上字第 7 號刑事判決違憲，廢棄

並發回臺灣澎湖地方法院。 

理 由 

壹、事實背景及聲請人陳述要旨【1】 

聲請人於訴外人趙○○個人臉書頁面留言刊登「許○○會長是

趙校長當年遴選○○國小時的當然委員，……，許○○是比較喜歡

拉關係吹噓類型的投機生意人，……，可能也是怕得罪人，所以都

是用他太太的臉書貼文回應……」等文字；另亦在許○○所經營「許

家班糕餅舖有限公司」之臉書粉絲專頁中，留言刊登「這種不明辨

是非就亂貼別人標籤的人，做出來的茶可以喝嗎」、「隨便批評別人

的茶還是不要喝比較好」等文字，經檢察官以上開文字指摘許○○

係不實在、不明辨是非及亂貼別人標籤之投機生意人，藉此方式供

其眾多臉書好友得以觀看前述文字並分享予不特定人，足以貶損許

○○之個人名譽及社會評價，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 309 條第 1

項（下稱系爭規定）之公然侮辱罪嫌及第 310 條第 2 項之加重誹謗

罪嫌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從一重處斷，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案

經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112 年度馬簡字第 15 號刑事簡易判決（下稱第

一審判決），認聲請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、地，以加重誹謗、公然侮

辱之接續犯意為上開犯行，其侵害法益相同，且各行為間之獨立性

薄弱，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以分離而為單獨評價，顯係基於單一犯意

接續所為，而應包含於一行為予以評價之接續犯，其一行為同時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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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系爭規定之公然侮辱罪及第 310 條第 2 項之加重誹謗罪，為想像

競合犯，應從一重處斷，對聲請人論以加重誹謗罪，處拘役 30 日，

得易科罰金。聲請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經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112 年度

簡上字第 7 號刑事判決（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），以原審認事用法

均無違誤，就刑法第 57 條各款有關量刑審酌事項已詳加斟酌，量刑

亦屬妥適為由，予以駁回，惟認原判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

當，併予宣告緩刑 2 年。【2】 

聲請人認系爭確定終局判決，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牴觸憲

法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其聲請意旨略以：系爭規定違反

法律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意旨，且對憲法第 8 條、第 11

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、言論自由之限制，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不

符；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是否適用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規定，以及

是否符合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之查證義務標準，均未詳

細說明，其就刑法第 310 條規定所採見解違憲等語。【3】 

貳、受理要件之審查【4】 

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

用盡審級救濟程序，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

個月不變期間內，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，憲法訴訟法（下

稱憲訴法）第 59 條定有明文。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，經核與上開規定

所定要件相符，爰予受理。又，本件聲請關於系爭規定部分，與 111

年度憲民字第 900243 號等 33 件聲請案之聲請標的相同，依憲訴法

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，本庭爰予合併審理。由於本件聲請係於本庭就

上開案件舉行言詞辯論後始予以受理並合併審理，故未列入該合併

審理案言詞辯論之範圍。鑑於本件其餘關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

分，另涉及系爭規定以外之其他法律規範，尚不宜與上開聲請案合

併判決，爰分別判決。【5】 

參、審查標的【6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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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 9 千元以

下罰金。」（即系爭規定）【7】 

二、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112 年度簡上字第 7 號刑事判決（即系爭確定

終局判決）【8】 

肆、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【9】 

一、主文一部分【10】 

查本庭就 111年度憲民字第 900243號等 33件聲請案及本件聲請

案關於系爭規定部分合併審理，並就 111 年度憲民字第 900243 號等

33 件聲請案關於系爭規定部分，詳附理由作成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

字第 3 號判決主文第一項及第二項，是其判決主文第一項及第二項

之效力，自應及於本件就系爭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；其理

由見本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理由第 28 段至第 72 段。【11】 

二、主文二部分【12】 

（一）審查範圍【13】 

查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係認聲請人之相關言論，乃基於單一犯意

接續所為，應包含於一行為予以評價，而其一行為同時觸犯系爭規

定之公然侮辱罪及刑法第 310 條第 2 項之加重誹謗罪（下稱加重誹

謗罪規定）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從一重處斷，對聲請人論以加重誹謗

罪。因此，本件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，本庭審查範圍自應包含系

爭確定終局判決解釋、適用系爭規定及加重誹謗罪規定之合憲性。

【14】 

（二）本庭之審查【15】 

 1. 關於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以公然侮辱罪論罪部分【16】 

    系爭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，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，表

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，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

之範圍；法院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，及該言論依其表

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，或屬文學、藝術之表現形式，

或具學術、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，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

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。於此範圍內，系爭規定始與憲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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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，本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宣

示甚明。是法院就個案言論，論以系爭規定之公然侮辱罪者，除須

依個案之表意脈絡判斷，認定表意人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，已

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外，更應審慎權衡他人名譽權所受影

響，與該言論可能具有之價值，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

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，其裁判始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

旨無違。【17】 

    惟查，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本案論以公然侮辱罪，係以第一審

判決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記載之理由為據，亦即認聲

請人之相關言論乃「指摘許○○係不實在、不明辨是非及亂貼別人

標籤之投機生意人，藉此方式供其眾多臉書好友得以觀看前述文字

並分享予不特定人，足以貶損許○○之個人名譽及社會評價」，法院

並未依本案之表意脈絡，就該等言論是否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

範圍詳予衡酌認定，亦未適當權衡被害人名譽權所受影響，與該言

論可能具有之價值，是否已足認本案中被害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

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。是此部分之判決見解與本庭 113 年憲判字

第 3 號判決意旨未盡相符，而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有違。【18】 

 2. 關於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以加重誹謗罪論罪部分【19】 

    查加重誹謗罪規定係就意圖散布於眾，以散布文字或圖畫方

式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事實性言論行為，施以刑

罰制裁之規定，乃立法者為維護他人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名譽

權，對表意人言論自由所施加之限制。為謀求憲法言論自由與名譽

權保護間之合理均衡，立法者於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特設言論真實

性抗辯要件之規定，是加重誹謗罪之成立，除言論表達行為須符合

加重誹謗罪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外，尚須不具刑法第 311 條所定特別

阻卻違法事由，且不符同法第 310 條第 3 項規定所定言論真實性抗

辯要件規定，始足當之。【20】 

    基此，誹謗言論如涉及公共利益，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

真實，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，依所取得之證據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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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，即屬合於同法第 310

條第 3 項前段所定不罰之要件。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

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，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，並未有

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，仍應屬不罰之情形。至表意人是否

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，法院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

之意旨，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（本庭 112 年憲判字第 8

號判決主文第一項參照）。是法院就誹謗言論之論罪，如未詳予區分

其表意脈絡是否涉及公共利益、表意人於言論發表前是否經合理查

證程序，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內容為真實，或就涉及公共利益之誹

謗言論，未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，並依個案

情節而為適當之利益衡量，其裁判即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有

違。【21】 

    查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本案論以加重誹謗罪所據之理由，與論

以公然侮辱罪之理由完全相同，法院並未釐清該等言論是否屬涉及

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、有無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前段所定之言論真

實性抗辯之適用，進而於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

旨下，依本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，俾認定表意人之言論是否應

論處加重誹謗罪。是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本案論以加重誹謗罪之見

解，與本庭 112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意旨未盡相符，而與憲法保障言

論自由之意旨有違。【22】 

（三）結論【23】 

    據上論結，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違憲，應予廢棄，發回臺灣澎湖

地方法院。【24】 

中 華 民 國   113   年   4   月  26  日 

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許宗力 

        大法官 蔡烱燉  許志雄  張瓊文 

            黃瑞明  詹森林  黃昭元 

            謝銘洋  呂太郎  楊惠欽 

            蔡宗珍  蔡彩貞  朱富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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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陳忠五  尤伯祥 

本判決由蔡大法官宗珍主筆。 

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： 
 

主文項次 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

第一項 許大法官宗力、蔡大法官烱燉、 

許大法官志雄、張大法官瓊文、 

黃大法官瑞明、詹大法官森林、 

黃大法官昭元、謝大法官銘洋、 

呂大法官太郎、楊大法官惠欽、 

蔡大法官宗珍、蔡大法官彩貞、 

朱大法官富美、陳大法官忠五、 

尤大法官伯祥 

無 

第二項 許大法官宗力、蔡大法官烱燉、 

許大法官志雄、張大法官瓊文、 

黃大法官瑞明、黃大法官昭元、 

謝大法官銘洋、楊大法官惠欽、 

蔡大法官宗珍、蔡大法官彩貞、 

朱大法官富美、陳大法官忠五、 

尤大法官伯祥 

詹大法官森林、呂大法官太郎 

【意見書】 

部分不同意見書 ：呂大法官太郎提出，詹大法官森林加入。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朱倩儀 

中 華 民 國   113   年   4   月  26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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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不同意見書   呂太郎大法官 提出 

詹森林大法官 加入 

壹、摘要 

本判決主文第 2 項，多數意見認為應將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廢棄發

回，是基於：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未依本案的表意脈絡，就該等言論是

否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範圍詳予衡酌認定，也未適當權衡被害人

名譽權所受影響，與該言論可能具有的價值，是否已足認本案中被害

人的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的言論自由而受保障，與本庭 113 年憲判

字第 3 號判決意旨有違。又未釐清該等言論是否屬涉及公共利益的誹

謗言論、有無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前段所定的言論真實性抗辯的適用

，進而於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的意旨下，依本案情節

為適當的利益衡量，俾認定表意人的言論是否應論處加重誹謗罪，與

本庭 112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意旨未盡相符，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

意旨有違的理由。 

本席認為上開理由，僅著眼於基本權實體內涵的抽象闡述，忽略

具體個案基本權的保障，如係透過訴訟程序達成，應考慮訴訟制度整

體設計，合理分配國家有限的司法資源，並尊重當事人就裁判結果與

訴訟勞費間的決定權，而非不分輕案、重案、明案或疑案，均應進行

相同嚴密程度審判的法理。如此一來，可能使刑事訴訟依案件性質與

類型，採不同分流審判的設計，包含本件原因案件所應適用的簡易程

序，以及其他簡速處理的程序，例如簡式審判、協商判決等制度，面

臨崩解。本席難以贊同多數意見所採上開立場，爰提出不同意見書。 

貳、訴訟個案基本權的衝突，應在訴訟制度下解決 

憲法雖然明定保障人民各項基本權利或自由，但於訴訟個案，通

常是不同人民之間基本權的衝突，甚至是行為人本身不同基本權之間

的衝突，必須透過訴訟程序，才能獲得最終確認與解決。例如甲、乙

分別就某物主張有所有權，甲、乙的財產權分別為憲法明文保障的基

本權利，甲與乙分別就其受憲法保障的財產權間的衝突，最終須透過

訴訟程序以判決確定。甲被起訴竊盜乙的所有物，刑事法院所應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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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乃甲受憲法保障的意思及行為自由，在何種情形下，應受限制而

構成犯罪，以及甲的行為若構成犯罪，其因受刑罰所被剝奪或限制的

人身自由及財產等基本權，如何與其受憲法保障的意思及行為自由相

互均衡（罪刑相當原則）。上開犯罪是否成立？犯罪成立後應如何處

罰？等基本權的衝突，在訴訟個案，當然須依訴訟制度所定的程序解

決。 

參、不分輕案、明案或重案、疑案，法院應一律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調

查事實與鉅細靡遺衡量利害，並於判決書內反覆論證，非憲法所

要求的訴訟制度 

一般說來，訴訟就是在處理基本權保障或衝突的程序，已如前述

。然而，訴訟是一個集體運作的現象，有限的國家資源必須合理分配

用以處理全國龐大案件量，若集中使用於已繫屬的案件，將明顯排除

或延滯其他案件受法院審判的機會。從個案訴訟言，訴訟程序一旦啟

動，國家即須支付相當的人力與設備資源，當事人也必須投注人力、

時間、費用，並承受案件未終結的精神負擔。因此，立法者必須面對

各式各樣的案件類型；一方面合理分配個案所能使用的國家司法資源

，另一方面，必須尊重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上的選擇與決定，例如自認

、自白、上訴、撤回、捨棄、認諾或和解等，使當事人可以在訴訟付

出的勞費、精神折磨等成本，與個案裁判所欲達成的目的之間，取得

最符合其利益的平衡。故就如何依各種不同案件類型，規劃不同的訴

訟制度，立法者有其一定程度的自由形成空間，於符合憲法第 23 條

比例原則下，得就訴訟程序的進行、證據調查、判決內容的記載與審

級救濟的範圍，為適當限制，不生牴觸憲法的問題（司法院釋字第

591 號解釋參照）。從而，不能僅因訴訟涉及人民基本權保障的簡單

理由，即認為案件不分輕重緩急，均須進行嚴密的訴訟程序，法院必

須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調查事實，鉅細靡遺論述各種適用法律的理由，

無視法院所花費的司法資源，及當事人所面臨訴訟過程的折磨，自屬

當然。 

肆、刑事簡易判決書，得以簡略方式為之 



 

 265 

六
九
六 

第
４
號 

基於前述訴訟成本與取得訴訟結果之間，必要的成本效益衡量，

現行刑事訴訟法(下稱刑訴法)採「重案、疑案慎斷，輕案、明案速決

」原則，進行程序設計。針對犯罪證據已明確，且應宣告緩刑、得易

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或拘役、罰金的案件，得依簡易

程序審判。此等案件因案情明確且處罰較輕，故不以通知被告到場為

必要（刑訴法第 449 條規定參照）。簡易判決書，關於犯罪事實的記

載，僅須記載犯罪事實、證據名稱及應適用的法條，並得以簡略方式

為之，如認定的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的法條，與檢察官聲請簡易

判決處刑書或起訴書的記載相同者，得引用之（刑訴法第 454 條規定

參照）。此與通常程序，應通知當事人到場陳述；有罪之判決書，應

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認定的理由、對

於被告有利的證據不採納者，其理由等（刑訴法第 281 條及第 310 條

規定參照），明顯不同。 

向來的審判實務，也是依據上開法律規定意旨，進行個案審判，

故認為簡易判決書得綜合觀察其事實及理由，必致適用法令違誤，而

屬判決違背法令，或雖未致適用法令違誤，然對於判決仍有若干影響

，屬於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者，方得提起非常上訴。倘整體觀察確定判

決所載的事實與敘明的理由及所援用的法條皆無錯誤，縱其用語出入

而欠周全，但於辨明審判的範圍、全案情節及判決本旨均無影響時，

即非刑訴法第 441 條所稱審判違背法令，不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（最

高法院 106 年度台非字第 208 號刑事判決參照）；或認為理由一項既

非簡易判決的法定應記載事項，即令原判決的說明有與主文記載及所

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的犯罪事實等不相適合的情形

，也難遽認有判決理由矛盾的違法（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非字第 123

號刑事判決參照）；或認為檢察官簡易判決處刑聲請書於犯罪事實欄

中雖未記載賭資，但已於證據欄內記明，簡易判決既引用檢察官的聲

請書，該聲請書內證據欄的記載，也成為判決書所記載犯罪事實欄的

內容，難認判決犯罪事實欄未記載扣案賭資（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非

字第 304 號刑事判決參照）；或認為刑法第 57 條有關科罰應審酌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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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於簡易判決無庸記載（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3750 號刑事判決

參照）。 

應注意者，即使原應適用通常程序的案件，除屬於法律所定的重

刑（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）外，於通常程

序進行中，法院也可以在進行一定程序後，裁定改為簡式審判或協商

判決等程序，簡化法庭組織、證據調查程序及判決書應記載事項，協

商判決甚至得以宣示判決筆錄以代判決書（刑訴法第 273 條之 1、第

273 條之 2、第 284 條之 1、第 310 條之 2、第 454 條、第 455 條之 2

、第 455 條之 8、第 455 條之 9 及第 455 條之 1 等規定參照），達到

訴訟成本與效益的均衡，並尊重當事人程序決定權的目的。 

上開簡式審判程序、簡易程序與協商程序的訴訟進行，與判決應

記載的事項等，屬於立法者為合理分配國家司法資源及尊重當事人程

序決定權，所為設計，基本上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及訴訟權的保障，原

則上難認有違憲問題。就本件而言，上開簡易程序規定既未經宣告違

憲，則法官依該規定為判決記載，自無違憲可言。 

伍、簡易案件第二審判決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的記載 

本件多數意見似認為，本件作為裁判憲法審查客體的系爭確定終

局判決，為簡易案件第二審判決，非第一審判決，故應更嚴密的調查

事實與衡量利害，並將調查及衡量的情形，詳載於判決理由，系爭確

定終局判決未為此調查、衡量，並記載於判決理由，故屬違憲。 

然而，訴訟制度雖然有不同的審級設計，但目的無他，均係在賦

予當事人有針對訴訟個案的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，再次審查的機會而

已，並非謂上級審確定裁判的效力，強於或優先於第一審確定裁判的

效力。換言之，案件一旦裁判確定，不論是何一審級所作成的裁判，

其法律效力都相同。從而，由訴訟制度設計的目的言，當然是鼓勵案

件能於第一審裁判後，當事人並無不服，因而確定，以減少因上訴或

抗告等不服程序，所增加訴訟勞費及當事人的精神負擔。因此，同一

類型案件，下級審只須進行簡易的訴訟程序，於當事人聲明不服後，

於上級審始進行嚴密的訴訟程序設計，是一種駝鳥心態的設計，只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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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解決、釐清的紛爭，延後時程，增加證據調查上的困難及當事人訴

訟勞費而已。故於訴訟狀態相同下（審判範圍及爭點相同），同為事

實審及法律審的第一審與第二審，並無異其程序之理。另一方面，要

求第二審必須進行比第一審更嚴密的事實調查與法律論述的結果，將

使第一審裁判被廢棄或撤銷的機會大增，無形中將迫使第一審法院基

於自己作成的裁判，應儘量獲得上級審維持的責任感或榮譽感，於第

一審審判程序，即進行與第二審相同的嚴密程序，喪失第一審為簡易

程序設計的目的。 

我國民事及刑事審判，第二審法院是以審查當事人所不服的第一

審裁判關於事實認定或法律適用是否不當為目的。基於前述原則，故

法律規定僅在當事人所聲明不服的範圍內，對第一審裁判進行事實認

定與法律適用的審查，審判的程序原則上與第一審相同，第二審判決

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的記載，並不因採續審制的民事訴訟，或採覆

審制的刑事訴訟，而有區別（民事訴訟法第 445 條第 1 項、第 454 條

、第 463 條、刑事訴訟法第 364 條、第 366 條、第 369 條第 1 項及第

373 條等規定參照）。 

對於簡易判決不服而上訴第二審法院者，依刑訴法第 455 條之 1

第 3 項規定準用第 3 編第 2 章第 373 條規定，第二審判決書，得引用

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事實、證據及理由。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

予論述，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的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，應補

充記載其理由。因此，審判實務上認為，簡易案件第二審法院，就構

成要件的基本事實，與第一審所認定不同，或第一審適用法律不當者

，第二審法院固得予以撤銷，另為判決。但若與基本犯罪事實無關的

事項，自不發生事實認定不同的問題（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

3983 號刑事判決參照）。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犯罪事實、證據及

理由，已因原判決的引用，而成為原判決的一部。第一審判決書既毋

庸記載刑法第 57 條所定事項的審酌情形，則第二審判決予以引用，

亦無違誤（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3750 號刑事判決參照）。第二

審認第一審科刑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，應予維持，則其援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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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審判決書記載的事實、證據及理由作為裁判的基礎，僅就上訴人

於第二審提出的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，補充記載其理由，經核於法

並無不合（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7706 號刑事判決參照）。 

陸、本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內容，是在描述公然侮辱的意義，

非公然侮辱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事實 

刑事有罪判決所應記載的犯罪事實，是指符合刑法分則或其他特

別法所規定的特別構成要件的事實（例如殺人、傷害、公然侮辱等）

，以及故意、過失等事實。至於該構成要件或故意、過失的意義如何

，僅於有爭議時加以說明，以檢視判決所作成判斷是否符合法律所規

定犯罪事實的理由，非犯罪事實本身。又依通說，行為符合構成要件

事實，即具有侵害性，除有阻却違法事由，即視為具備違法性，因此

，除訴訟個案有阻却違法事由，或是否具有阻却違法事由，有所爭議

時，始須於判決內說明。現行刑訴法，不論是通常案件的判決或簡易

判決（刑訴法第 310 條及第 454 條規定參照），均未要求法官於有罪

判決書內，應先確定就法律所規定犯罪事實的定義，進而論述個案是

否符合該定義下的犯罪事實。不但刑訴法如此，其他民事或行政訴訟

判決，也是如此。因為刑事實體法作為構成要件事實所使用的概念，

是將人民在社會上所進行的各式各樣的行為，予以抽象化為法律文字

，俾通過此文字可以規範各式各樣的行為。因此在具體個案審判上，

要求法官必須對此概念為完整定義或描述，始能進一步判斷是否構成

犯罪，可能無益耗費法官精力，浪費有限的司法資源，連篇累牘作出

未必是正確，而且大部分與本案無關的解說，與司法制度重在解決爭

議的設置目的，背道而馳。例如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殺人者

，處……。」在一般人就此意義不至於有所爭議的情形下，例如仇家

甲舉槍對乙頭部開槍，致乙死亡，法律上並未要求法官必須於判決書

內，先論述何謂「殺」？何謂「人」？後，才能判斷本件甲的行為屬

於「殺人行為」，乙是否屬於「被殺的人」，實務上也非如此。僅於有

爭議或可能有爭議時，例如醫師甲明知病人患有疾病，為達到結束病

患生命的目的，長期不予正確治療，終至病患死亡，此時甲的行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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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符合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所稱「殺人」的意義，始須於理由中說

明，以昭折服。同理，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所稱「公然侮辱」，乃立

法者所規定的特別構成要件事實，法院若認為訴訟個案，是否屬於公

然侮辱可能有爭議或不明，固得於判決內對於「公然侮辱」進行定義

，再判斷該個案是否符合其定義，但縱然未為定義，直接就個案的事

實，判斷是否為公然侮辱，如其判斷結果無誤，即無不可。本庭 113

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內容，性質仍屬於對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的「公

然侮辱」的意義或適用範圍所為描述，而非作為「公然侮辱」的構成

要件事實。 

因此，即使在通常程序，判決書也非必須先記載本庭 113 年憲判

字第 3 號判決內容，作為法院所認知的公然侮辱的意義，再進行判斷

個案被告行為是否符合此一意義的「公然侮辱」。僅於訴訟個案，被

告的行為是否符合本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內容所稱「公然侮辱

」，已有爭議或可能有爭議的情形下，始於判決書內記載就此所為判

斷的理由（刑訴法第 310 條第 1 款規定參照）。但本庭 113 年憲判字

第 3 號判決內容，是在抽象描述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所稱「公然侮辱

」的意義，此一描述係供所有關於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「公然侮辱罪

」案件審判的依據，當中的部分描述，可能與訴訟個案事實無關，故

與訴訟個案事實無關的描述，在通常程序案件的判決書內，也可略而

不提。 

至於簡易判決，因本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內容為對於「公

然侮辱」的意義或適用範圍所為描述，並非公然侮辱的「犯罪事實」

，於簡易判決書內予以摘述，固非法律所禁，但非簡易判決所應記載

的事項（刑訴法第 45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參照）。 

柒、刑事判決錯誤，憲法法庭僅得於法律的解釋與適用構成違憲時，

始得介入審查 

按法律的解釋與適用，包括事實的認定與構成要件的涵攝，其正

確與否，一般而言係屬各級法院及其審級救濟的權責，原則上應不受

憲法法庭的審查。憲法法庭僅得於法律的解釋與適用構成違憲時，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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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介入審查（本庭 111 年憲判字第 8 判決參照） 

刑事審判的目的，最主要的是在確定被告有無犯罪行為，以及有

犯罪行為時，應如何處罰。此二者雖均涉及被告與被害人受憲法保障

基本權的衝突，然判決關於確定被告有無犯罪行為的認定有所錯誤，

或就成立的犯罪，應如何處罰有所錯誤，原則上僅為判決違背法令的

問題，應循審級程序糾正，而非透過憲法法庭救濟。憲法法庭僅得於

法律的解釋與適用構成違憲時，始得介入審查。不論是法律的解釋或

適用，都屬於法院已表現於外部的意思或行為，故必須從外觀上可知

判決違背憲法者，始得對判決進行憲法審查。所謂從外觀上可知判決

違背憲法，是指形成判決的程序違背憲法，或從判決所表示的法律見

解或適用法律的內容，可知其違背憲法者，始足當之。 

首先，所謂犯罪行為，是行為人基於其自由意思，侵害國家、社

會或其他個人法益的行為。行為人受憲法保障的行為自由的基本權，

於何種程度下，已干犯他人受憲法保障的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人格、

財產等基本權，因而成立犯罪，自然是法院於判決內所應處理的基本

權衝突的問題。在刑事審判上最常見的，莫過於犯罪是否成立？犯罪

為既遂或未遂？是否為陰謀或預備犯罪？究為舉動犯、危險犯或傾向

犯？等問題。此等通常都涉及不同基本權之間的衝突與調整。 

其次，一旦犯罪成立，行為人即會受到來自國家對其實施的刑罰

權，國家因而採取剝奪或限制其生命、自由、財產等基本權的措施。

故就刑罰部分，刑事審判即在調和行為時行為的自由與行為後生命、

自由或財產的喪失等基本權之間，如何平衡的問題（刑罰相當原則）

。可以說刑事審判，無不在處理不同基本權的衝突。然而，判決對於

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為錯誤判斷，不論是事實認定的錯誤或法律適用

的錯誤，通常只會構成判決違背法令，但未必可說該判決違背憲法，

而可以作為裁判憲法審查的客體，否則憲法法庭即成為真正的上訴審

，違背憲法法庭成立的宗旨。 

以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認定錯誤為例，此一錯誤包括誤將行為人未

為犯罪行為，認定有犯罪行為，或誤將行為人已為犯罪行為，誤認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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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為犯罪行為。前者，使得行為人必須承受刑罰，其基本權不當的受

到剝奪或限制。後者，使他人受侵害的基本權，無法獲得救濟或補償

。不論何者，都是刑事判決最嚴重的瑕疵，但除非上開判決對於據為

認定事實的法則所表示的見解，已違背憲法（例如判決表示認定犯罪

事實，不必限於證據的見解，已違背無罪推定、證據裁判的憲法原則

）。否則對於此等判決錯誤，通常僅為認定事實違背法令而已，不構

成判決違憲。 

再以判決對於衝突的基本權，未適當衡量為例。譬如關於被告被

起訴侵害被害人基本權的行為，是否出於防衛被告自己的基本權？其

防衛是否符合正當防衛要件？是否過當？判決縱有衡量錯誤，除非判

決對於成立正當防衛的要件，所表示的法律見解，有違背憲法的情形

（例如判決稱正當防衛，包括對與侵害者家人的反擊），否則其判決

通常僅為違背法令問題，而非違憲。 

簡易案件的判決書，若未記載認定犯罪事實的理由，即使其關於

犯罪事實認定錯誤，也僅是判決認事用法的問題，難認其所表示的法

律見解，違背憲法。 

捌、本判決可能導致簡易程序等刑事簡速處理程序崩解 

一、本件聲請人雖提起上訴，但已自白犯罪，上訴意旨陳述其已與告

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，請求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機會，於上

訴程序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，上訴審審酌前情而駁回上訴，並

宣告緩刑。是原因案件適用簡易程序，並無錯誤。又第二審所認

定的事實與第一審相同，從而第二審引用第一審判決書的記載，

即無不合。本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，係描述公然侮辱的意

義或適用範圍，屬於認定是否成立犯罪應考慮的理由，而非犯罪

事實本身，就現行簡易判決而言，並無詳細記載其論述理由的必

要，已如前述。何況當事人就此事實及應適用的法律，並無爭執

，被告上訴的目的，似為請求第二審為緩刑宣告，為何要求法院

仍須就此無爭執的事實，就該言論發表的「脈絡」進行調查，以

便了解其發言「脈絡為何」，並說明該言論是否已逾一般可以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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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的範圍，以及如何衡量被告言論自由與被害人名譽權保障，以

判斷是否符合本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意義下的公然侮辱，

是否已逾簡易程序設立本旨？加以本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

，單就如何判斷屬於「公然侮辱」，即以 7 千餘字說明。本庭 112

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，就與本件原因案件聲請人所主張刑法第

310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，如何判斷，也使用 6 千餘字說明。如依

本判決多數見解，簡易判決也應依上開 2 件本庭判決意旨，詳予

調查、衡量、論述，簡易程序制度，甚至簡式審判程序、協商程

序等刑事簡速處理程序，均可能面臨崩壞的後果，本席實難贊同

。 

二、又原因案件所涉及的條文是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公然侮辱罪及第

310 條第 2 項的加重誹謗罪。其中有關「誹謗」的意義，同法第

310 條第 1 項明定為「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

人名譽之事」的行為，文義十分明確。至於第 309 條第 1 項所稱

「侮辱」一詞，不但是法律常用語詞，也是社會上一般人常使用

，指欺侮羞辱他人的行為，有其特定意涵，與本庭 111 年憲判字

第 8 號判決所稱「概括條款」，是指用以描述一定價值、概念的

語詞，例如國家安全、社會秩序、誠信原則、正當、適當、必要

等語詞，其意義必須依賴其他具體事物或價值充填說明者，不同

。蓋刑法有關因言詞而構成犯罪的規定，除侮辱罪外，尚有如教

唆、恐嚇、煽惑、偽證、散布不實資訊等，此等行為雖也在描述

某種負面言論的內容，但仍有其特定意涵，非謂法律使用具有負

面評價的用詞，即為使用「概括條款」。從而難認為法院判決關

於此等以言詞為犯罪，均必須依本庭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意

旨，就行為人言論自由保障與被害人基本權保障或其他法益侵害

之間，如何衡量，予以論述，否則即構成違憲。 

    因此，就本件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而言，如何描述「侮辱」的

意義，當不適用本庭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關於解釋「概括條

款」時，所應遵循的解釋法則。此由本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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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，也認為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使用「侮辱」一詞，並無不明確

，亦可知之。因此，在描述是否為「侮辱」行為時，縱使對於行

為人言論自由與被害人名譽權之間的衡量，有所偏漏，性質上也

是事實認定的錯誤，為判決違背法令的問題，與本庭 111 年憲判

字第 8 號判決所稱判決違憲的問題，有所不同。 

三、聲請人坦承原因案件的言論為其所發表，雖於第一審審理時辯稱

：趙○○是某國小前任校長，被害人（告訴人）許○○為趙○○

遴選的當然委員，趙○○任內因該校的代理教師疑似被職場霸凌

後輕生，其只是為這位死者發聲，受趙○○友人攻擊，其中一友

人為被害人許○○的太太，許○○太太的臉書應該是許○○所寫

的云云。然許○○並非校長或擔任任何校務行政的人，聲請人始

終未主張許○○曾參與該職場霸凌，故縱使聲請人於臉書討論老

師被職場霸凌一事，與公益有關，但與被害人何干？容忍聲請人

以「許○○是趙○○校長當年遴選..國小的當然委員，……許

○○是比較喜歡拉關係吹噓類型的投機生意人，……可能也是怕

得罪人，所以都是用他太太的臉書貼文回應。」等貶損被害人的

言論，對於公益的促進，有何助益？本判決要求審判法院應釐清

該等言論是否屬涉及公共利益的誹謗言論，是否指凡行為人所為

貶損被害人的言論中有涉及公共利益者，即可免責？不論該貶損

被害人的言論與公共利益之間，有何關聯？不無疑義。 

四、聲請人在許家班糕餅鋪臉書粉絲專頁，留言「這種不明辨是非就

亂貼吹標籤的人，做出來的茶可以喝嗎？」「隨便批評別人的茶

還是不要喝比較好」等文字，質疑被害人製作的茶是否可以喝，

容忍此等言論與達成公益有何關係？本非無疑。何況縱使認為質

疑「茶是否可以喝」與消費者健康有關而涉及公益。但依訴訟過

程，聲請人並未就是否適用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規定，有何爭議

。換言之，聲請人並未主張其質疑「被害人所作的茶，是否可以

喝？」的言論，已經其合理查證，應有本庭 112 年憲判字第 8 號

判決的適用，反而於上訴後自白其犯罪，已獲得被害人諒解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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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第二審法院判決緩刑。在當事人未主張或抗辯應適用刑法第

310 條第 3 項阻却違法事由的規定，客觀上也未浮現訴訟個案可

能應適用該規定的情形下，就已符合簡易判決規定的案件，本判

決多數見解仍認為法院應依本庭 112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意旨，

審酌被告是否已為合理查證？有無適用刑法第 310條第 3 項本文

規定而阻却違法？並記載於判決書內，否則該判決即屬違憲。是

否合理？有無必要？實值商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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